
致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主席、房屋事務委員會主席及各委員： 

 

監察公共屋邨福利規劃聯盟  社區發展陣線  

社總 IFSC關注組  社工復興運動 

 

新公共屋邨服務規劃立場書 

    監察公共屋邨福利規劃聯盟是由一班關注新公屋邨社會服務的前線社工組成，成員包括正在新屋

邨服務的前線社工。得悉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將召開會議，討論「以屋邨為本的福利服務規劃」，

特此致函各事務委員成員，表達聯盟立場及訴求。 

 

新公共屋邨落成單位數目 

過去5年(2011-12至2015-16年度)，新落成公共屋邨共 23個，單位數目近 6萬；未來5年(2015-16

至 2019-20年度)，將落成公屋單位共 7.56萬。然而，政府未有就新屋邨進行整全社會服務規劃，現

存社區服務根本不足以應付新社區需要。 

 

新公共屋邨社區問題—居民面對各種各樣問題，生活艱難  

新屋邨社區問題較一般社區更嚴重，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中央政策組的研究 ，以新屋邨為

主的天水圍北被訪者，多數認為社區家庭暴力問題嚴重，就業機會、醫療設施及交通設施嚴重不足。

超過七成天水圍居民認為香港人並不了解他們的社區情況。部分居民認為自己在區內未能建立人際網

絡，常感到求助無門。新來港居民更感到社會對他們存在歧視，令他們難以融入社區。 

 

在大型新公屋邨服務的前線社工表示，有八成新入住的居民過去都不在原區居住，這些弱勢家庭

包括租住劏房多年的貧窮家庭、獨居長者、單親家庭、新來港家庭、少數族裔及復康人士等，他們正

面對經濟、就業、健康及家庭等多重匱乏處境。 如有單親媽媽在入住新屋邨單位後，因照顧女兒而

需要放棄原居地區的工作，面對極大的財政困難，一方面要應付入伙單位的基本裝修及家具添置開

支，另一方面則需為女兒入讀新學校作準備。有不少居民因財政困難，根本負擔不起任何裝修費用，

陷入家徒四壁的處境。此外，有不少家庭為子女尋找新學校時遇上困難，造成極大壓力。 

 

政府欠缺整全新屋邨福利服務規劃 未能應付居民需要 

現行新公屋邨服務只透過 2-3年短期資助計劃進行，有關計劃未有人手標準，更不會支持在新屋

邨內設立單位，只倚靠機構本身常規服務協作進行，而整體規劃則以家庭服務為本，為有需要居民作

「包底」支援。然而，在沒有增加常規服務資源下，面對龐大人口，居民各種各樣困難，短期服務計

劃根本不能滿足服務需要，前線社工應接不暇。即使為居民轉介至常規服務，卻因整體資源未足夠應

付，造成不少潛在服務「危機」。  

 

以新發展的觀塘安達邨為例，新邨設於山上，偏離觀塘市中心，單位超過 9千個，估計人口約 2

萬 3千人。安達邨欠缺整全規劃，常規性服務更非常不足。整個新邨只增設兩項常規服務，分別是青

少年綜合服務中心(ICYC)及鄰舍長者中心(NEC)，其他常規性服務，如綜合家庭服務(IFSC)、社區精

神健康綜合服務中心(ICCMW)、以及其他智障、傷殘及特殊兒童等復康服務均設於鄰近屋邨。至於其

他支援服務，包括家庭、新來港、單親及少數族裔等，則倚靠 4個服務機構分別獲 CIIF及賽馬會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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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行短期性新屋邨計劃，進行及早識別及協助適應新社區等服務。未來數月安達邨鄰近安泰邨將入

伙，在資源不足情況，原本短期性服務安達邨的新屋邨計劃，將要兼負多 2萬多人口的服務需要，前

線服務將加大提昇。這種「先入伙，後增資源」的服務規劃模式，使新屋邨在入伙早期出現嚴重的服

務斷層；而透過當區服務單位承包，也令前線服務人員壓力增加，未能有效預防社區危機發生。 

 

新公屋邨服務配套嚴重不足，支援標準不一，阻礙前線服務推行 

 

服務規劃配套不足，更是前線社工在推行服務上遇到最大的難題。居民入伙前後，新屋邨服務計

劃已經需要為居民提供前期服務，可是計劃卻未能「入伙」，大部新公屋邨計劃更不會獲分配單位會

址，包括安達邨、水泉澳邨及洪福邨等。有前線社工表示在服務推行遇上極大困難，有不少次需要在

屋邨快餐店面見居民，居民需要在大庭廣眾公開自己的家庭困難，嚴重損害他們的私隱。 又另一前

線社工表示每日需要由另一屋邨推車運物資到新邨服務，而接觸居民，舉行活動，都只能在屋邨「閒

置」空間進行，雖然該邨房署及管理公司已作適切配合，但服務始終未能完善推行。又有社工在新屋

邨借場設街站及上門家訪時，因管理公司未有足夠支援，阻礙了服務的推行，反映了各新邨房署及管

理公司對服務支援不一的情況。 

 

未來幾個新發展大型公共屋邨 相繼落成入伙，各邨人口超過數萬人，如政府繼續以「先入伙，

後增資源」的模式進行規劃，以及倚靠短期計劃作支援，恐怕社區慘劇將不斷發生。此外，部份小型

「插針式」新屋邨也陸續落成，這些小型新屋邨並未有獲預留面積作福利用途，福利服務只由當區服

務單位「包底」，上述社區問題也會同樣發生。 

 

就以上各項問題，我們要求有關當局落實整全服務規劃，應付未來的服務需要： 

1. 正式設立新公屋邨社工服務隊，服務年期增加至 5-6 年，設人手編制，支援居民需要，並為

居民建立社區資本； 

2. 改善新公屋邨配套，為各服務計劃設會址，並協助社工推行入邨及家訪等服務； 

3. 推行整全新公屋邨服務規劃，以人口結構，評估服務需要，增加常規服務資源。 

 

    聯盟希望各委員會成員關注新公屋邨的社會服務情況，協助爭取設立恆常化的新屋邨社工服務隊

及整全服務規劃，並跟進現時新屋邨的配套，讓前線同工有效服務居民。最後，希望各委員會成員在

會議就「以屋邨為本的福利服務規劃」提出動議，舉辦公聽會，讓有關團體、前線同工及市民親自表

達訴求。謹致謝意。 

                                                                                                                              

二零一七年四月七日 

 

 




